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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一号会议室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以电话、电子邮
件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与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为 4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4 人，董事长任思龙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1）。
该议案已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任思龙、樊剑军、陈平、丁发晖、乔嗣健回避表决。
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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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7 日于公司三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吴煜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 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本次投资将根据拟设公司业务进展情况缴纳出
资，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与股东、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平台共同出资，可以有效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激活合资公司的发展活力。 公司对智能配
电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将拉动低压元器件的销售，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
要，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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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为持续推进智能配电及其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 上海良信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上海逐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逐永
企业”）、上海逐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逐同企业”）、上海逐智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逐智企业”）拟共同出资设立良云智慧（广东）有限公司（暂定
名， 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5,0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2,600.00 万元，持股比例 52%，合资公司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任思龙先生控制的上海逐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逐和有限”）担任逐永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总裁陈平先生担任逐
永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樊剑军先生、丁发晖先生担任逐永企业的有
限合伙人。 任思龙先生、陈平先生、樊剑军先生、丁发晖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逐永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任思龙先生控制的逐和有限担任逐同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
司董事、副总裁乔嗣健先生担任逐同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任思龙先生、乔嗣健先生为公司的关
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逐同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任思龙先生控制的逐和有限担任逐智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
司副总裁董晓丹先生担任逐智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任思龙先生、董晓丹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逐智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任思龙先生担任逐和有限法人，持有逐和有限 99.09%股权，逐和
有限为逐永企业、逐同企业、逐智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任思龙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逐和有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综上所述，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以同意 4 票（关联董事任思

龙、樊剑军、陈平、丁发晖、乔嗣健回避表决），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部
独立董事表决同意。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以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推动本事项，包括且不限
于办理工商登记及其相关事宜。

4、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等其他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法人：逐永企业
企业名称：上海逐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逐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25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9JCEJXL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00 40.00%

2 陈平 51.00 20.00%

3 丁发晖 51.00 20.00%

4 樊剑军 51.00 20.00%

合计 255.00 100.00%

2、关联法人：逐同企业
企业名称：上海逐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逐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50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BG46N5W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0.20%

2 乔嗣健 504.00 99.80%

合计 505.00 100.00%

3、关联法人：逐智企业
企业名称：上海逐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逐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1,00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9FD2J43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0.10%

2 董晓丹 1,004.00 99.90%

合计 1,005.00 100.00%

4、关联法人：逐和有限
企业名称：上海逐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任思龙
认缴出资总额：1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96KP05G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

理；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
零售；日用品销售；汽车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的业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任思龙 109.00 99.09%

2 陈平 1.00 0.91%

合计 110.00 100.00%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各出资方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良云智慧（广东）有限公司 （以登记机关核准登为准）
（2）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萧岗荔园南路 15 号白云美湾大厦
（3）法定代表人：乔嗣健
（4）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和销售中高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备、智能低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

备、物联网设备、储能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充电设备。 软件研发、服务、销售
及转让；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和销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与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与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制造与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与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与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与销售。 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咨询、安装、试验、调试；源网荷储技术咨
询和推广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发电、输电、供（配）电业务；节能
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碳减排、碳转
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出资情况：

序号 发起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良信股份 2,600.00 52.00% 货币

2 逐永企业 250.00 5.00% 货币

3 逐同企业 500.00 10.00% 货币

4 逐智企业 1,650.00 33.00%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00%

拟设合资公司的具体信息将以最终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出资充分考虑合资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基于合资公司自身技术研发、产品投入、市场

推广、渠道建设费用等考虑，经协商后确定本次设立公司的出资总额及各自的出资额，本次出
资定价公允，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发起人一致同意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

由协议各方以协议出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2、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立执行董事 1 人，由上市公司委派；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 1 名，由上市公司委派。
3、为确保合资公司前期筹备、设立、初期经营的顺利实施，各方同意成立专项协调领导小

组，负责合作事宜的落实和日常沟通联系，研究解决合作中的实际问题
4、 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方应有责任赔偿他方或合资公司因该违约所遭受的全部损

失。 如果各方均违约，则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该部责任。
5、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各方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各方应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

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或多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多方违约，致使本协议履行目的无法实现；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各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6、任何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均应提交至合资公司注册地的人民法院进

行裁决。 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其他条款。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紧抓智能配电发展机遇，快速提升市场竞争力。 伴随着国家“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

和”工作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在电力领域相关工作已经开始细化落地，主要方向围绕着电
力行业深度脱碳、其他相关行业深度电气化。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能源、绿色建筑成为了最重要
的几项落地措施，智慧用电、节能降耗的客户需求激增，智能配电市场也应运而生。公司紧抓智
能配电发展机遇，制定“两智一新”的战略方向，大力推动智能配电解决方案的研发及上市，为
用户提供一站式的电气安全和能效监控管理平台，结合物联型品牌柜、物联型断路器、仪表和
传感器等、集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数据及时采集、传输、人机交互的功能，进一步为客户实现
节能降耗、故障监控、电能治理的功能，以推进双碳目标达成。 通过前期市场洞察及投入，公司
已锁定部分核心机会场景，并成功实现在部分行业的关键项目落地。

针对未来各行业的电气化深入及双碳目标落地的市场机会点， 为抓住智能配电市场窗口
期，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经公司审慎研究，决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发展智能配电相关业务。

未来合资公司专注智能配电业务，围绕智能配电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优化，持续加大技术
及产品生态的开发，完善销售能力及交付能力，助推研发成果产业化，推动公司智能配电业务
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综合市场竞争力及品牌影响力。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的批准， 未来可能面临宏观

经济、国家有关政策和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迭代更新、上下游企
业合作、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等方面的风险。 本次投资业务与公司原有业务运营模式不同，鉴于
合资公司的产品成熟度、客户接受程度、同行、竞争对手、内部运作流程效率等方面，未来经营
状况和投资收益等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管理工作，持续关注子公司的经
营状况及管理成果，积极防范应对和控制上述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根据拟设公司业务进展情况缴纳出资， 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系公司与核心管理人员共同出资，可以有效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激活
合资公司的发展活力。 公司对智能配电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将拉动低压元器件的销售，本次投
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次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2024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外，公司与关联交易对手方均未发生

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 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本次投资将根据拟设公司业务进展情况缴纳出

资，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与股东、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平台共同出资，可以有效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激活合资公司的发展活力。 公司对智能配
电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将拉动低压元器件的销售，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
要，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以同意 4 票（关联董事任思

龙、樊剑军、陈平、丁发晖、乔嗣健回避表决），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投资协议书》
5、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6 项发
明专利证书、10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7�1�0127686.4 一种旋转式隔离开关操作机
构的改良结构 发明 2017-3-6 20 年 第 6719987 号

ZL�2017�1�0233936.2
储能传动机构及使用该储能
传动机构的旋转式开关操作
装置

发明 2017-4-11 20 年 第 6730291 号

ZL�2017�1�0338157.9 一种小型热磁脱扣器 发明 2017-5-15 20 年 第 6748272 号

ZL�2018�1�1027537.1 一种电动操作装置驱动传动
机构 发明 2018-9-4 20 年 第 6753147 号

ZL�2018�1�1027553.0 一种电动操作装置驱动脱扣
联动机构 发明 2018-9-4 20 年 第 6756054 号

ZL�2018�1�1050036.5 一种直流接触器灭弧结构 发明 2018-9-10 20 年 第 6724578 号

ZL�2023�2�1154011.6 一种断路器动触头系统结构 实用新型 2023-5-12 10 年 第 20422430 号

ZL�2023�2�1416313.6 一种断路器的增强线圈灭弧
结构 实用新型 2023-6-5 10 年 第 20517253 号

ZL�2023�2�1414809.X 一种断路器的气吹跑弧道灭
弧结构及该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6-5 10 年 第 20527171 号

ZL�2023�2�1910559.9 一种固态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7-19 10 年 第 20512492 号

ZL�2023�2�1927440.2 一种常闭辅助触头结构及直
流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3-7-20 10 年 第 20504093 号

ZL�2023�2�1925626.4 一种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3-7-20 10 年 第 20509447 号

ZL�2023�2�1973602.6 一种磁驱动装置和控制开关 实用新型 2023-7-25 10 年 第 20510736 号

ZL�2023�2�1975159.6 一种分合闸结构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3-7-25 10 年 第 20496130 号

ZL�2023�2�2056423.2 一种塑壳断路器转轴封堵结
构 实用新型 2023-8-1 10 年 第 20540059 号

ZL�2023�2�2054950.X 一种隔弧板在端子罩上的安
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3-8-1 10 年 第 20523254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332� � � � � � � � � �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4-007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

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泽医药”）系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41.6501%的股权。 近日，公司收到萃泽医药拟引进投资
者增加注册资本的通知，注册资本拟由 1372.5524 万元增资到 1570.1953 万元，拟增加注册资本
197.6429 万元，增资价格为 36.43 元 / 股。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拟放弃萃泽医药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拟由以下 9 家投资方参与：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毛怡萍、蔡海
英、王宝军、郑旭芬。 拟参与增资的所有认购方以现金出资合计 7,200 万元人民币，认购萃泽医
药的新增注册资本 197.6429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萃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
41.6501%降至 36.4076%。

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后由经营层组织实施。

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25� 号路 339� 号 2� 幢 3A03� 室
4、法定代表人：顾乾道
5、注册资本：1,372.5524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9 日
7、营业期限：2019 年 7 月 9 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翔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0628 18.0002

2 杭州圣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3300 9.3497

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71.6700 41.6501

4 扬州新愿景睿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3971 4.1818

5 深圳新愿景天使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9.9458 2.1818

6 徐玲希 27.4512 2.0000

7 王焕勇 27.4512 2.0000

8 张丽芳 13.7259 1.0000

9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49.9112 3.6364

10 孙思平 109.8036 8.0000

11 顾乾道 109.8036 8.0000

合计 -- 1,372.5524 100
10、萃泽医药(母公司报表口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10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0,240,387.27 29,138,101.40

营业利润 -14,365,939.12 -10,006,722.21

净利润 -14,365,939.12 -10,006,723.31

项目 2023 年 10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566,572.76 37,849,453.37

负债总额 9,121,269.65 31,288,211.14

净资产 33,445,303.11 6,561,242.23

注：2022 年度、2023 年 1-10 月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且均出
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 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参与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增资方 1：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8291JM63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 3678 号宝风大厦（新金融大厦）滨海

基金小镇 -20 层 -R8 房间（天津融信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0247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浆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合伙期限： 2023 年 10 月 18 日 -2033 年 10 月 1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鸿运浆果贰号不存在关联关系。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2：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4704717560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启冰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花苑新村 3 幢 101 室
成立日期： 1994 年 9 月 23 日
营业期限：1994 年 9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包

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服装服饰批
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食用农产品
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零配件零售；办公用品销
售；文具用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纸
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3：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8672498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 5016 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6801-01D
法定代表人：丁秋实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6 月 29 日 -2030 年 6 月 29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
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自有物业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4：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ACE9CA5K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199 号 1 栋 4 单元 1 层 2 号（自编

号 142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深高投中小担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9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12 月 9 日 -2028 年 12 月 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5：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K8DL6P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2213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华雪
成立日期：2021 年 1 月 5 日
营业期限： 2021 年 1 月 5 日 -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保

险、银行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限制的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创业投资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本公司与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6：毛怡萍
身份证号码：33028319******002X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030 弄 51 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毛怡萍不存在关联关系。
毛怡萍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7：蔡海英
身份证号码：33262519******322X
住址：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爹溪汤村 17 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蔡海英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海英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8：王宝军
身份证号码：33262419******0019
住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 9 号仁和世代春天 1 幢 87 号
就职单位:� 成都汇信医药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职务
本公司与王宝军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宝军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 9：郑旭芬
身份证号码：33262419******004X
住址：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光明东路 119 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郑旭芬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旭芬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增资， 原股东除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外， 其它原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

（增资权）。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本次萃泽医药拟增资注册资本 197.6429 万元， 9 名投资者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参与增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计入注册资本 计入资本公积

1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 27.4512 972.5488

2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2,000 54.9014 1,945.0986

3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13.7241 486.2759

4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0 12.3535 437.6465

5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1.3721 48.6279

6 毛怡萍 1,000 27.4512 972.5488

7 蔡海英 1,200 32.9397 1,167.0603

8 王宝军 600 16.4698 583.5302

9 郑旭芬 400 10.9799 389.0201

合计 7,200 197.6429 7002.3571

（三）本次增资前后萃泽医药的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万
元）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万
元）

增资后
持股比例%

1 顾乾道 109.8036 8.0000 109.8036 6.9930

2 孙思平 109.8036 8.0000 109.8036 6.9930

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571.6700 41.6501 571.67 36.4076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翔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7.0628 18.0002 247.0628 15.7345

5 杭州圣仁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8.3300 9.3497 128.33 8.1729

6 扬州新愿景睿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3971 4.1818 57.3971 3.6554

7 深圳新愿景天使创新产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9.9458 2.1818 29.9458 1.9071

8 王焕勇 27.4512 2.0000 27.4512 1.7483

9 徐玲希 27.4512 2.0000 27.4512 1.7483

10 张丽芳 13.7259 1.0000 13.7259 0.8742

11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
限公司 49.91120 3.6364 104.8126 6.6751

12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7.4512 1.7483

13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 13.7241 0.8740

14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 12.3535 0.7867

15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3721 0.0873

16 毛怡萍 ——— ——— 27.4512 1.7483

17 蔡海英 ——— ——— 32.9397 2.0978

18 王宝军 ——— ——— 16.4698 1.0489

19 郑旭芬 ——— ——— 10.9799 0.6993

合计 1,372.5524 100 1570.1953 100

（四）本次增资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增

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第 988 号），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资产账面价
值 42,566,572.76 元， 评估价值 297,087,052.53 元， 评估增值 254,520,479.77 元 ， 增值率为
597.94%� ；负债账面价值 9,121,269.65 元，评估价值 9,121,269.65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3,445,303.11 元，评估价值 287,965,782.88 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亿捌仟柒佰玖拾陆万伍仟柒佰
捌拾贰元捌角捌分），评估增值 254,520,479.77 元，增值率为 761.01%。

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 增资价格由萃泽医药及各增资方协商后确定增资价格为
36.43 元 / 股。

四、 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持有萃泽医药 41.6501%股权，鉴于萃泽医药所投资的药物研发周期长、存在研发

的不确定性，本次萃泽医药股权的转让价格相对于评估价值有较大幅度的溢价；考虑到社会资
本的持续参与是研发创新的重要资本要素； 公司基于未来发展战略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搭建的
研发定位，公司决定放弃本次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后，公司对萃泽医药的持股比例降至 36.4076%，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第 988 号）。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

健审【2023】10105 号）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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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
出资权的议案》。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详见 2024 年 3 月 8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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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

23,685,298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2.74%。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63,903,951�
股变更为 840,218,653� 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
已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办理完成。

公司因实施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回购股份方
案的规定，现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回购股份方案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
币 1.5�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56� 元 / 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0-018），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的《回购股
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22）。

2、2020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13.56� 元 / 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 17.64 元 / 股（含），股份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二）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情况
2021 年 1 月 6 日， 公司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暨回购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本次回购方案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3,685,298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74� %，最
高成交价为 14.74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9.20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299,910,373 元（含交易费
用）。 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

议、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鉴
于公司目前暂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的具体计划， 综合考虑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时
间安排等因素，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中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 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即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23,685,298�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863,903,951� 股的 2.74%）进行注销，并将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本
次回购股份完成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63,903,951� 股变更为 840,218,653� 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

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
23,685,298� 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回购股份
注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63,903,951� 股变更为 840,218,653� 股。 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未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具体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63,903,951 100.00 23,685,298 840,218,653 100.00

总股本 863,903,951 100.00 23,685,298 840,218,653 100.00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进行的，有利于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章

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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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以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4 年 3 月 1 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
下：

一、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4 年 3 月 1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234,781,123 23.31

2 #李彪 27,290,600 2.71

3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13,967,112 1.39

4 #张永良 12,600,000 1.25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242,259 1.12

6 #陆洋 8,850,000 0.88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83,549 0.82

8 钟宝申 7,682,156 0.76

9 #广州市昊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6,132,000 0.61

10 李振平 5,552,618 0.5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4 年 3 月 1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比例（%）

1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234,781,123 23.47

2 #李彪 27,290,600 2.73

3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13,967,112 1.40

4 #张永良 12,600,000 1.26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242,259 1.12

6 #陆洋 8,850,000 0.88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83,549 0.83

8 钟宝申 7,682,156 0.77

9 #广州市昊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6,132,000 0.61

10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3,195,500 0.32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001299� � � � � � � � 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公告编号：2024-011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202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事务
所”）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近日，公司收到希格玛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希格玛事务所作为公司聘请的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原委派签字项目合伙人安小民先生、

签字注册会计师江文浩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侠女士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鉴于江文浩
先生工作调整， 希格玛事务所改派景方明女士作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
师。

二、变更人员信息

1、基本信息
景方明女士，2023 年 3 月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2018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2017 年开始在希格玛事务所执业，2018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最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0 份。

2、诚信记录
景方明女士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

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景方明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希格玛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签字注册

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4-013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超控股”）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飞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406,37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0%，中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飞累计质押所持有公司股份 188,4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0.03%。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超集团的通知， 获悉中超集团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江苏中超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是

1,781 8.08% 1.30% 2017 年 11 月
3 日

2024 年 3 月
7 日

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960 8.89% 1.43% 2018 年 12 月
24 日

2024 年 3 月
7 日

合计 - 3,741 16.97% 2.73% - -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飞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超集团 220,444,030 16.10% 179,800,000 81.56% 13.13% 179,800,000 100% 0 0

杨飞 14,962,349 1.09% 8,600,000 57.48% 0.63% 8,600,000 100% 0 0

合计 235,406,379 17.20% 188,400,000 80.03% 13.76% 188,400,000 10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飞累计质押股份暂不存在平仓

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其股份质
押及其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七日


